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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与 

保加利亚共和国经济部 

关于中小企业合作谅解备忘录 

 

 

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与保加利亚共和国经济部（以下

简称“双方”），为了促进两国中小企业开展有效经贸合作，

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，达成谅解如下： 

 

第一条    总则 

双方在两国法律法规及各自签署的国际条约、公约、协

议框架下，促进两国中小企业在工业、经贸、科技、投资及

其他领域的合作发展。 

 

第二条    合作目标 

双方将通过开展以下活动努力加强和促进两国中小企业

合作： 

1. 推动两国支持中小企业的机构及企业之间进行合作，

例如，推动保加利亚中小企业署与中国商务部外贸发展局之

间签署的合作协议；推动保加利亚投资署与中国商务部投资

促进局之间签署的谅解备忘录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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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支持举办并鼓励中小企业参加研讨会、洽谈会、商贸

展览和论坛等活动，可邀请双方认为合适的两国其他有关机

构和实体参加相关活动； 

3. 促进两国加强地区间中小企业的交流与合作； 

4. 促进中小企业在设立、发展和国际化方面经验和知识

的交流； 

5. 通过培训及交流项目等形式加强两国中小企业服务

机构间的合作； 

6. 支持就中小企业相关法律和程序交换信息； 

7．支持两国间中小企业合作，致力于为中保中小企业提

供融资机会及金融工具。 

 

第三条    中保政府间经济合作联委会 

为落实第二条中规定的目标，并讨论有关问题，双方将

在中保政府间经济合作联委会框架下新设立中小企业工作

组，并在中保政府间经济合作联委会会议召开期间举行工作

组会谈。工作组将特别注重以下工作： 

1. 研究制定中小企业双边合作的活动方案并组织实施； 

2. 在两国支持中小企业的机构间的协调工作； 

3. 组织落实本备忘录第二条确定的内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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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   备忘录落实方式 

中国商务部和保加利亚经济部在中保经济合作联委会下

负责本备忘录的落实。 

 

第五条    补充条款 

双方可通过书面协议对本备忘录作出修改和补充。 

 

第六条    争端解决 

如对本备忘录的解释或执行出现分歧，应通过友好协商

来解决。 

 

第七条    生效日期、有效日期、终止方式 

本备忘录自签署之日起生效，长期有效，除非其中一方

以书面形式向另外一方提出终止，则自收到终止通知之日起

六个月后终止生效。 

 

本备忘录（一式两份）于 2018 年 7 月 6 日在索非亚以英

文签署，两份文本同等有效。 

 

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

 

 

保加利亚共和国经济部 

        

 


